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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开展2016—2022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补助资金清算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工信局、财政局、科技局、发改委：
按照《财政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科技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2022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申报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5〕17 号）等文件要求，现将2016—2022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中央补助资金清算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次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申报范围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注册所在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及财政等其他三部门，针对此前存在因数据填报错误、里程审核不达标等情形被核减的，或其他符合补贴政策要求但此前未完成补贴清算的 2016-2022年度推广车辆(行驶证注册日期为2016年1月1日一 2022年12月31日),组织开展申报工作。本次不再针对企业设置清算车辆数量门槛。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注册所在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及财政等其他三部门，组织乘用车、商用车企业按照历年清算申报工作通知要求，提交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清算申请报告。其中，2016-2017年度推广车辆按照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2016-2020年度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的通知》(财办建〔2021〕40号)要求；2018-2019年度推广车辆按照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2018-2021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及2020年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清算申报的通知》(财办建〔2022〕4号)要求；2020 -2022年度推广车辆按照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2020-2022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申报的通知》(财办建〔2023〕26号)要求。除提供车辆销售发票、注册登记信息、产品技术参数、运行情况及零部件采购发票等材料外，还应按照审计有关要求，提交销售终端收款凭证等证明材料(2016-2022年度推广车辆均需提交)。对于2019年3月26日前注册登记的车辆，行驶里程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2月31日。
今后，财政部等四部门不再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集中申报工作。
二、相关要求
（一）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注册所在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及财政等其他三部门应切实落实申报材料审核责任，共同组织对企业上报材料开展审查核实，确保材料真实有效，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报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发改委，公示期不少于7天，推荐正式文件（电子档一份、纸质件一式四份）和附件材料（电子档一式二份、纸质件一式一份）报送到省工信厅915办公室。各市州应在2025年5月13日前送达2016-2020年度推广车辆申报材料，在2025年7月1日前寄达2021-2022年度推广车 辆申报材料（ 以上材料分别以以邮戳时间或送达现场时间为准），逾期未报或报送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本次将不予向国家推荐申报。
（二）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注册所在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及财政等其他三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申报要求宣贯、财务审查、资料审核、重点抽查、公示等审核工作。对于一人名下注册登记2辆及以上新能 源汽车的情况（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对相关车辆单独列出详细清单，并逐一进行情况说明），要重点审核车辆销售应用的真实性，严厉打击借用他人身份证上牌推广的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将适时向地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牵头部门分发相关车辆清单，地方要认真组织相关企业开展自查，并在清算审核初审情况公示期间提交相关车辆销售推广真实性承诺书。
（三）各市州申报材料中需详细说明市州部门审核情况， 包括人员投入、总体工作时间、文件审核情况、地方监管平台审核情况、实地核查情况(附车辆核查明细表)、公示时间、公示链 接、各环节剔除的不符合审核要求车辆及具体原因等情况，并随附申报材料要素清单(详见附件)。对于要素不齐全等不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将予以驳回。
（四）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是确保推广信息真实准确的责任主体， 要按本通知要求高质量开展材料整理和申报工作，企业填报资料需使用工信部清算中心近期最新发布的申报软件填写，对于因企业原因造成的车辆核减事项，由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各市州相关部门应认真组织核查工作，对发现存在谋补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 应将相关问题车辆予以核减，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问题企业。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出现核查工作组织不力、审核把关不严、报送时间延误、报送材料错误等问题，由地方承担相应责任。对企业因资料错误等自身问题导致的核减，不在公示申诉范围内；申报资料出现问题较多的企业，其所有车辆均不纳入本次向国家推荐申报范围。对于把关不严，申报车辆数量与文件审核通过车辆数量差距较大的市州，本次将不予向国家推荐申报。
（五）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各地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并综合运用重点核查、现场抽查、远程视频检查和大数据核查等方式对企业实际推广情况进行复核。对复核发现生产企业或运营单位存在“有牌无车”、“有车缺电”、借用他人身份证上牌推广、篡改运营里程数据、车辆长期空载行驶等弄虚作假、骗补谋补情况的，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联系方式：
省工信厅装备工业处：0731-88955383；
省财政厅企业处：0731-85165036；
省科技厅技术创新处：0731-88988601；
省发改委产业处：0731-8999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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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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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报材料要素清单

	序号
	具体内容
	工作情况
	提供的证明材料

	1
	是否组织对本通知申报要求的宣贯
	是 □ 否 □
	

	2
	是否组织对申报车辆销售推广真实性进行核实（如销售终端收款凭证）
	是 □ 否 □
	

	3
	是否组织对一人名下注册登记2辆及以上新能源汽车相关车辆的推广应用真实性进行重点核实
	是 □ 否 □
	

	4
	是否组织对申报车辆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核实
	是 □ 否 □
	

	5
	是否提供各审核环节剔除的不符合审核要求车辆清单
	是 □ 否 □
	

	6
	如有审计问题整改车辆，是否对相关车辆进行重点复核
	是 □ 否 □
	

	7
	是否经财政部当地监管局对本通知要求事项进行认定
	是 □ 否 □
	

	8
	报送时间是否符合本通知要求
	是 □ 否 □
	




